大同大學專(兼)任教師升等申請暨審查履歷表

	身分證字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國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宅/手機).

	傳真號碼
	
	E-MAIL
	

	單位
	
	專兼任
	
	現職等級
	
	擬升等職級
	

	教師證書字號
	     字第           號
	年資起算日
	   年   月
	升等年資
	計   年

	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
	修業起迄時間
	獲頒學位
	查核

	
	
	
	~
	
	

	
	
	
	~
	
	

	
	
	
	~
	
	

	    持續義務返校授課者最多二年)

經歷(含全時研究進修最多一年，借調仍

)

經歷
	服務單位名稱
	專/兼任
	職稱
	服務期間
	查核

	
	
	
	
	~
	

	
	
	
	
	~
	

	
	
	
	
	~
	

	
	
	
	
	~
	

	
	
	
	
	~
	

	
	
	
	
	~
	

	◎兼任教師校外現職
	專/兼任
	職稱
	服務期間
	查核

	
	
	
	
	


大同大學申請升等教師聲明書

ㄧ、本人申請升等之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符合下列規定：
     五年內發表或出版之著作。

     最近五年內後聘任或升等之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證書核定年資起計
        之時間以後發表或出版之著作。

二、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情形：（著作表列於後）
    （一）在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

    （二）前項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國內外具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含以光碟

           發行）。

    （四）出版公開發行。

＊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日期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人事室查核並存檔，如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經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報教育部備查。

  未依前項規定送繳發表之代表著作者，應駁回其升等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教育部撤銷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教師審查資格經核定未達規定標準不通過者，再次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著作作送審

     時，須檢附前次送審著作3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3份。

升等教師（請詳閱上述說明後再簽名）

單位：

職稱：

姓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法規依據：

ㄧ、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二、大同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三、大同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外審作業要點

四、大同大學教師升等作業流程

附表     大同大學教師申請升等專門著作一覽表

	姓名
	
	擬升等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
	著作名稱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  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是

□否

	
	
	  年  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是

□否

	
	
	  年  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是

□否

	學

位

論

文
	學位名稱
	論 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1、 代表著作：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合著

	□  已出版之專書

· 已出版或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出版研討會論文
	
	□ 是：

    第   作者

   □通訊作者

□ 否

	所用語文
	字數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年   月


二、參考著作：

	1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合著

	· 已出版之專書

· 已出版或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出版研討會論文
	
	□ 是：第  作者

     □通訊作者

□ 否

	所用語文
	字數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年   月

	2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合著

	· 已出版之專書

· 已出版或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出版研討會論文
	
	□ 是：第  作者

     □通訊作者

□ 否

	所用語文
	字數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年   月


	3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合著

	· 已出版之專書

· 已出版或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出版研討會論文
	
	□ 是：第  作者

     □通訊作者

□ 否

	所用語文
	字數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年   月

	4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合著

	· 已出版之專書

· 已出版或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出版研討會論文
	
	□ 是：第  作者

     □通訊作者

□ 否

	所用語文
	字數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年   月

	5       著作類別
	著作名稱
	合著

	· 已出版之專書

· 已出版或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

· 已出版研討會論文
	
	□ 是：第  作者

     □通訊作者

□ 否

	所用語文
	字數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年   月


附記：

1、 教師須經學校聘任，有實際任教且授課事實，始得申請升等。

2、 教師借調校外、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期間，無論有否返校授課，均不得申請。

3、 本表應列為著作外審之附件。

4、 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係送審前5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

5、 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之著作已被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請填預定發表  年  月。

6、 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務必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通訊作者請加註*）、出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訖頁數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正式出版者請附被接受函。

7、 若期刊屬於SCI、EI、SSCI或A&HCI等時，請註明；若著作係經由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劃所產生，亦請註明。

8、 研討會論文，須為在國內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含光碟片發行）者為限，並須檢附正式審查程序及出版頁證明。

9、 代表著作為合著者，請填合著人證明，附於該著作首頁。

10、 升等通過後，報部請頒證書所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之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應與本表一致。

11、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展。
12、 本表請隨升等案送系級、院級、校級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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